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２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９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北京·中信城 Ｂ、Ｃ、Ｄ 地块部分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

块部分土地使用权的议案》，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金融街（北京）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置地”）受

让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信地产”）拥有的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中规划地上建筑

面积约

２０

万平方米所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具体规划建设指标以政府批准的项目规划方案为准，以下

简称“受让标的”），受让价格

４０

亿元（七通一平条件下、不含相关税费），并由北京置地与北京中信地产签

署《关于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合作意向书》（以下简称《合作意向书》）。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京置地

与北京中信地产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受让完成后，北京中信地产办理北京置地名下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北京置地拥有受让标的

的独立控制权，并由北京置地设立项目公司进行项目运作。

北京中信地产与公司无关联关系，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

法定代表人：胡东海

营业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自有房屋的物业管理。

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是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是中

国中信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 中国中信集团持有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８８．３７％

的股权。

三、受让标的基本情况

１

、北京·中信城项目总体情况

北京·中信城项目（核准项目名称为“大吉危改小区项目”） 位于北京市菜市口路口东南角，东至粉房

琉璃街，西至菜市口大街（国际传媒大道），南至南横东街，北至骡马市大街；总占地面积为

３０．４１

公顷，地

上总建筑规模

１２５．１５

万平方米；其中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为商业金融用地，占地面积

７．８８

公顷，总建

筑规模约

５０

万平方米。 现由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实施建设开发。

２

、受让标的情况

目前，受让标的正在拆迁中，由北京中信地产负责土地一级开发工作，董事会批准北京置地通过土地

使用权转让方式受让北京中信地产拥有的受让标的，受让总价款

４０

亿元（七通一平条件下，不含相关税

费）。

四、《合作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１

、根据《合作意向书》的约定，北京置地受让北京中信地产拥有的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中规划地

上建筑面积约

２０

万平方米所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具体规划建设指标以政府批准的项目规划方案为

准），受让款项为

４０

亿元（七通一平条件下，不含相关税费）；北京中信地产确保北京置地具有受让标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独立使用权。 根据《合作意向书》约定，双方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签署正式合作

协议。

２

、转让价款分三期支付，预计分期支付情况如下：

序号 付款时间和付款条件 付款金额 付款性质

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合作意向书签署后）

１０

亿元

定金

８

亿元和

预付款

２

亿元

２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底， 北京中信地产完成受让标的拆迁工

作，达到“三通一平”，具备开工条件，并将地块交付给

北京置地，同时将受让标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办理至北

京置地名下

２８

亿元 转让款

３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底，北京中信地产完成受让标的全部“七

通”工作，双方共同书面确认后

２

亿元 尾款

五、受让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成功受让受让标的将为公司提供北京核心区域的优质项目资源，符合公司商务地产战略，有利于

公司可持续发展；

２

、鉴于受让标的正在拆迁中，拆迁工作的进度将对受让标的开发产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北京·中信城

Ｂ

、

Ｃ

、

Ｄ

地块合作意向书》。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１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８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关于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

措施的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期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公司于近日收到该局下发的［

２０１０

］

１５

号《关于

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指出了公司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并提出了整改要求，

主要内容如下：

一、规范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公司“三会”会议记录不规范

（

１

）部分股东会会议记录不规范。 如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

与委托表决票的内容不符。

（

２

） 部分董事会会议记录不规范。 如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中审议了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

项，不符合《董事会议事规则》第

３１

条；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各有一名董

事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会议，但是没有委托书，不符合《公司章程》第

１２４

条规定；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记录材料中没有董事会决议，不符合《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

３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运作不规范。 公司制定了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实施细则，规定各专业委员会应

定期召开会议，形成并保存会议记录，但专业委员会并未按照实施细则实际执行，各专门委员会形同虚设，

未履行相应职责。

（二）对外担保履行程序不规范

（

１

）公司对外担保合同不规范，如公司为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提供的

５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合同没有签

署日期。

（

２

）对外担保存在签订担保合同先于股东大会审议的现象。

整改要求：你公司应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专门委员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完善“三会”会议记录，进一步提高“三会一层”尤其是专业委员会的运作水平，且严格履行

对外担保的审议程序。

二、财务核算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虚减资产和负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底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将部分资产及负债科目对冲，导致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资产和负债同时减少

２７７６７．６２

万元。

（二） 公司内部销售抵消不足。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合并利润表中主要产品粘胶短丝的内部销售少抵消了约

１．１

亿元，导致公司多计了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

１．１

亿元。

（三）公司个别固定资产转资不正确。如公司下属子公司海阳港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在无相关依据的情况下，

将

２２３２

万元在建工程结转了固定资产。

（四）公司存在未入账的管理费用。

２００４

年起，公司一直租赁巨龙集团的土地，根据租赁协议，每年

支付租金

４２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今，土地租赁费用共

１４７０

万元，但公司未将其计入相关期间管理费

用。

（五）公司财务费用核算不及时、不准确。 公司进行借款利息及票据贴现利息的处理时，将相关利息不

直接计入“财务费用”，而是通过先计入“应付利息”再摊销的方式进行处理，导致财务费用核算不及时、不

准确。

整改要求：对于财务核算方面存在的问题，你公司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进行整改。 你公

司及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要加强对《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规范运作意

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财务核算，确保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核算的真实性、准确性，杜绝此类问题

再次发生。

三、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公司关联方关系和关联方担保情况披露不完整。 公司的客户吴江汇谦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吴江汇谦）的法定代表人甄海燕，持有吴江汇谦

１００％

股权，为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人员，且吴江汇谦

为山东海龙实际控制的公司，实质上为公司的关联方。 公司未对此进行披露，且将对吴江汇谦提供的

２５００

万元的担保合同作为非关联方担保进行了审议并披露， 未履行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应履行的审议

程序。

（二） 对外担保披露不及时。 公司

２００８

年为参股子公司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

１８００

万元的担保合同未及时披露，

２００９

年再次给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时才进行

披露。

（三）董事长、部分高管任职情况披露不完整。 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以及部分经理在公司前任大股东

巨龙集团均有任职（其中董事长逄奉建、财务总监王利民、总经理张志鸿、副总经理李月刚为巨龙集团董

事，副总经理刘金智为巨龙集团董事长），但公司未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董事长及其他高管人员在巨龙

集团的关联任职情况。

整改要求：你公司应组织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关联交易的审议及信息披露工作，确保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我公司将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于

３０

日内将整改报告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山东监管局，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底前完成整改工作。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股票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９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Ⅰ

、重要提示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公司与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在银行贷款方面建立

１

亿元人民币互保关

系的议案》审议未通过。

Ⅱ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山东海龙宾馆三楼会议室

Ⅲ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８６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６４

，

９７０

，

６６２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４２．２４３１％

。 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５８

，

３６４

，

１９１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４１．４７８４％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

８２

人，代表股份数

６

，

６０６

，

４７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６４７％

。

Ⅳ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现场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３００

万人民币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６２

，

１４６

，

３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２２６１％

；

反对

２

，

７９２

，

６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７６５２％

；

弃权

３１

，

６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７％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二、审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９００

万美元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６２

，

１４８

，

８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２２６８％

；

反对

２

，

８０８

，

６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７６９５％

；

弃权

１３

，

２４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６％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三、审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万人民币银行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６２

，

１３３

，

０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２２２５％

；

反对

２

，

７３８

，

６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７５０４％

；

弃权

９８

，

９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７１％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四、审议《公司与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在银行贷款方面建立

１

亿元人民币互保关系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６７

，

８５４

，

７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４５．９９１３％

；

反对

１９６

，

２０４

，

７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３．７５９０％

；

弃权

９１１

，

２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２４９７％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未通过。

五、审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增加

４９１

万美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人民币银行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６２

，

１３３

，

７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２２２７％

；

反对

２

，

６９５

，

３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７３８５％

；

弃权

１４１

，

４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８８％

。

２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因《公司与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在银行贷款方面建立

１

亿元人民币互保关系的议案》审议未通过，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１１４

，

１１８．９４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８５．５５％

。

Ⅴ

、网络投票前十大流通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吴梅英 董运妙 董艳丽 杨春庆 张淑玲 黄群英

挪威中央

银行

魁北克储蓄

投资集团

王淑英 薛波

所持

股数

（股）

２

，

７２９

，

６００ ６９９

，

３００ ５１０

，

０００ ４２８

，

８００ ２１６

，

０００ ２０７

，

３００ １９１

，

５００ １８３

，

９２８ １４０

，

２００ １２９

，

７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２．００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３．００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４．００

同意 反对 未投 同意 未投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５．００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反对 反对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Ⅵ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易朝蓬、陈坚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含网络投票表决）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Ⅶ

、备查文件

１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２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２０１０

）粤德律（意）字第

０５３

号

致：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受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之委托，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指派易朝蓬律师、

陈坚律师（下称“本律师”）见证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议案表决情况等相关问题出具

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条例、规则的规

定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律师依照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下称“证监会”）相关条例、规则的要求和规定，对公司提供的与题述事宜相关的法律文件及其他

文件、资料予以查验和验证。 同时，本律师还查阅了本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阅、验证的

相关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和证明，并就有关事项向公司及有关人员予以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

专题讨论。

在前述验证、讨论过程中，本律师得到公司如下承诺及保证：其已经提供了本所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律师依赖公司及有关人员

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咨询意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所涉相关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暨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所暨本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条例、规则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公司董事会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网公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开日期超过

１５

日，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在潍坊海龙宾馆三楼会议室召开，召开的时间、地点

与通知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如下：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

经本所暨本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１

、公司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有权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因故不能出席会

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经本次股东大会秘书处及本律师查验出席凭证，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８６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６４

，

９７０

，

６６２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４２．２４３１％

。

经本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身份真实有效，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有权对本次

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进行审议并表决。

２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真实有效，具备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程序和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３００

万人民币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同意

３６２

，

１４６

，

３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２２６１％

；反对

２

，

７９２

，

６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７６５２％

；弃权

３１

，

６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７％

。

２

、审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９００

万美元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

３６２

，

１４８

，

８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２２６８％

；反对

２

，

８０８

，

６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７６９５％

；弃权

１３

，

２４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６％

。

３

、审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万人民币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同意

３６２

，

１３３

，

０１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２２２５％

；反对

２

，

７３８

，

６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７５０４％

；弃权

９８

，

９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７１％

。

４

、审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增加

４９１

万美元和

２

，

０００

万人民币银行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３６２

，

１３３

，

７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２２２７％

；反对

２

，

６９５

，

３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７３８５％

；弃权

１４１

，

４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８８％

。

（二）《公司与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在银行贷款方面建立

１

亿元人民币互保关系的议案》

同意

１６７

，

８５４

，

７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４５．９９１３％

；反对

１９６

，

２０４

，

７０９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５３．７５９０％

；弃权

９１１

，

２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２４９７％

。

因同意票数未达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０％

，该项议案未获通过。

四、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合法性

经本律师审查，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为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所列议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合法

有效。

五、本次股东大会原议案的修改和临时提案的提出

经本所暨本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未对原议案进行修改，亦未提出临时提案。

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暨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李任开

（签名）：

经办律师：易朝蓬

（签名）：

经办律师：陈坚

（签名）：

签署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000735� � � � �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10-033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

--

指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青牧原公司

--

指海南青牧原实业有限公司

罗牛山控股公司

--

指海南罗牛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联利公司

--

指海南联利饲料工贸有限公司，该公司为罗牛山控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相结合方式

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采取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应到会董事

7

人，实际到会董事

7

人。 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出席本次会议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解除与海南联利饲料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

<

资产转让协议

>

并收购其

100%

股权

的关联交易议案》由

4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由于关联董事胡电铃先生、徐自力先生为罗牛山控股公司

股东和董事、钟金雄先生为罗牛山控股公司董事，为不影响其独立判断，其已申请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会

议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2008

年

12

月

2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

海南联利饲料工贸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即公司全资子公司青牧原公司以人民币

1,560

万元收购联

利公司所有的

28.41

亩土地使用权、建筑物、构筑物及机器设备等部分资产（具体内容详见

200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刊登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和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海南联利饲料工贸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上述资产系

2001

年

10

月联利公司竞买海南省南方饲料厂破产财产所得，当时即过户至联利公司名

下。

2008

年

12

月

29

日，联利公司与青牧原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后，因原始发票等相关票证不齐全，

导致上述部分资产至今难以从联利公司过户至青牧原公司。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行为，理顺产权关系，经公

司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牧原公司

与联利公司解除双方于

2008

年

12

月

29

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同时青牧原公司以人民币

1

元的价

格收购罗牛山控股公司持有的联利公司

100%

的股权。

公司将在近期披露《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解除与海南联利饲料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

<

资产转让协议

>

并收购其

100%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有关本议案的具体情况详见该关联交易公告。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海口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股份有限公司追加投资的议案》。

海口市城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城郊联社

"

）拟增资扩股

5

亿股，每股溢价发

行价为人民币

1.4

元（其中，

0.4

元用于弥补历史亏损），募集总金额为

7

亿元。 目前，城郊联社总股本

52,

781.00

万股，本公司持有其

5,000

万股，占城郊联社总股本的

9.47%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追加认购城郊联社

5,278.10

万股，新增出资额为

7,389.34

万元。 此次增

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城郊联社

10,278.10

万股，拟占城郊联社增资后总股本的

10.00%

。

上述事项尚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批复方可正式执行。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

情况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000559� � � 编号：2010－062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浙江纳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二楼多功能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鲁冠球董事长

6.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83

人，代表股份

839,502,135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68.50%

。 其中：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0

人、代表股份

679,066,355

股，占公司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5.41％

；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73

人、代表股份

160,435,780

股，占公司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09％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关于资产转让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

因万向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已放弃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该项事项的投票权。

表决情况：同意

203,506,966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35%

；反对

1,328,132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65%

；弃权

2,3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暨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43,077,552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89%

；反对

865,716

股，占出席

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10%

；弃权

38,116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3

、关于调整

2010

年度部分日常性关联交易预测金额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

因万向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已放弃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该项事项的投票权。

表决情况：同意

203,515,066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35%

；反对

1,310,032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64%

；弃权

12,3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1%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4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43,070,408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89%

；反对

890,976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11%

；弃权

10,0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建文律师、黄勇律师

3.

结论性意见：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王建文律师、黄勇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

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17� � � � � �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0-056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并于当日起公司股票停牌。 目前公司正

在与有关各方研究论证重组方案。

由于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

益，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股票代码：000518� � �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 -2010-50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0

年

12

月

31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以

电话方式发布了召开董事会的通知。 出席会议董事应到

6

名，实到

5

名，分别为孙国建、江永红、程度胜、

卢青、徐小娟。 公司董事陈香因个人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江永红董事代为表决。 公司全体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六票全部同意，通过以下决议及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孙国建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孙国建先生

2005

年

5

月起任本公司董事长，截止

2010

年

12

月任期已到，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对董事会进行了换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重新推选孙国建先生为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三

年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孙国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公司总经理孙国建先生

2010

年

12

月任期已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决定继续聘任孙国建先生为

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徐殷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鉴于公司财务总监徐殷女士

2010

年

12

月任期已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决定继续聘任徐殷女士为公

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程度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公司副总经理程度胜先生

2010

年

12

月任期已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决定继续聘任程度胜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下属委员会的议案。

因公司本次董事会换届其人员没有发生变化，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战

略、审计四个委员会，各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变，具体如下：

（

1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组成人员：卢青先生（独立董事）、孙国建先生、徐小娟女士（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卢青先生（独立董事）

（

2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组成人员：卢青先生（独立董事）、徐小娟女士（独立董事）、孙国建先生

主任委员：卢青先生（独立董事）

（

3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组成人员：孙国建先生、江永红先生、卢青先生（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孙国建先生

（

4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组成人员：徐小娟女士（独立董事、注册会计师）、卢青先生（独立董事）、孙国建先生

主任委员：徐小娟女士（独立董事、注册会计师）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

孙国建：男，上届董事，上届总经理，中共党员，

1954

年

7

月出生，高级经济师，曾任江苏省江阴市纺织

采购供应批发站纺织科科长、江苏省江阴市进出口贸易公司总经理、江阴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主任，

2001

年起任北京四环生物工程制品厂副总经理，

2003

年

7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05

年起任公司董事

长，

2007

年起任公司总经理、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0

年

10

月起任江阴四环投资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 孙国建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公司实际控制人新桥镇集体资产管理

委员会没有关联关系。 孙国建先生截止本次会议日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孙国建先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徐殷：女，出生于

1973

年

7

月，

1992

年毕业于江阴工商学校财务专业，

1992

年

9

月起在江阴市振新

毛纺织厂任会计，

1999

年至今在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工作，

2007

年

8

月起任江苏四环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徐殷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公司实际控制人新桥镇集体

资产管理委员会没有关联关系。 徐殷女士截止本次会议日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徐殷女士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程度胜

:

男，

1965

年

5

月出生，硕士文化，

1989

年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生物工程专业硕士

毕业。

1989-2000

年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室主任，科技

处副处长， 四环生物工程制品厂常务副厂长、 厂长，

2006

年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兼职教授，

2000

年至今为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8

年

1

月起任公司董事，

2008

年

3

月起任公司副总

经理。 程度胜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江阴市振新毛纺织厂、公司实际控制人新桥镇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

没有关联关系。 程度胜先生截止本次会议日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程度胜先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

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股票代码：000518�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 -2010-51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以电话方式、 当面送达

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分别为王建

国、陈海东、赵俊。 实到

3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以三票全部

同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建国先生为监事会主席的决议；

王建国先生

2008

年

1

月起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截止

2010

年

12

月任期已到，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拟进行了监事会换届并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重新选举王

建国先生为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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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通知的发出时间和方式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以书面方式（直接或

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

人，实际

参加表决董事

8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审议的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宝鸡秦川未来塑料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的建议》，同意公司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作价依据受让宝鸡秦川未来塑料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所持有的

股权。 其中宋维宁持有的

26.8%

股权以

35

万元人民币受让。

表决结果：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此次股权受让后，公司持有的宝鸡秦川未来塑料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 该公司性质由原中外

合资企业变更为中资企业。

此次转让事宜尚需获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

特此公告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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